
第 I 部 － 注 意 事 項  

 
1. 「 警 告 通 知 」記 錄 了 物 業 有 僭 建 情 況，目 的 是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註 冊 後，造

成 物 業 產 權 負 擔，引 導 有 關 業 主 自 動 清 拆 僭 建 物，從 而 遏 止 僭 建 問 題 持

續 及 惡 化 下 去 。  

 

2. 「 警 告 通 知 」 內 會 指 定 一 個 日 期 （ 一 般 是 發 出 日 期 後 的 兩 個  月 ）， 並 表

明 若 業 主 不 理 會 該 通 知，沒 有 在 指 定 的 日 期 前 將 有 關 的 僭 建 物 拆 卸，屋

宇 署 便 會 根 據 新 條 文 第 24C(4)條 的 規 定，將 有 關 的「 警 告 通 知 」交 由 土

地 註 冊 處 註 冊 。  

 

3. 「 警 告 通 知 」有 關 個 案 限 於 非 即 時 取 諦 類 別 的 僭 建 物。根 據 建 築 物 條 例

第 24C 條，在 發 出「 警 告 通 知 」時，建 築 事 務 監 督 須 行 使 酌 情 決 定 權 ，

所 以 不 能 亦 不 會 同 時 涵 蓋 所 有 非 即 時 取 諦 類 別 的 僭 建。至 於 處 理 即 時 取

諦 類 別 的 僭 建 物，屋 宇 署 會 沿 用 以 往 做 法，在 發 信 要 求 清 拆 無 效 後，便

發 出 「 清 拆 令 」。  

 

4. 屋 宇 署 在「 警 告 通 知 」所 定 的 限 期 後，便 會 將 其 交 由 土 地 註 冊 處 註 冊 ，

但 不 會 如 跟 進「 清 拆 令 」般 進 行 檢 控 行 動，這 不 表 示 不 合 作 的 業 主 可 長

期 保 留 有 關 僭 建 物。若 情有 變，例 如 對 公 眾 可 能 構 成 危 險 時，屋 宇 署

仍 可 向 有 關 業 主 發 出 清 拆 令 。  

 

5. 有 財 政 困 難 的 業 主 在 收 到「 警 告 通 知 」後，可 向 屋 宇 署 的 樓 宇 安 全 貸 款

組 申 請 貸 款 ， 以 支 付 清 拆 有 關 僭 建 物 的 費 用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第 I I 部 －  問 答   

1.  我 最 近 收 到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就 我 的 處 所 發 出 的 「 警 告 通

知 」， 有 別 於 一 般 信 件 ， 所 為 何 事 ?  
 你 的 處 所 搭 建 了「 警 告 通 知 」內 所 述 的 僭 建 物，由 於 你 是 有 關 處

所 的 業 主，因 此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24C 條 的 規

定 向 你 送 達 警 告 通 知 。  

  
2. 我 是 獲 送 達 警 告 通 知 的 處 所 的 租 客。我 是 否 需 要 清 拆 有 關 的 僭 建

物 ， 如 否 的 話 ， 我 應 該 怎 麼 做 ？  
 法 例 上 ， 樓 宇 業 主 有 責 任 清 拆 僭 建 物 ， 你 應 將 有 關 「 警 告 通 知 」

轉 交 業 主 跟 進。當 然，租 客 是 不 應 該 於 所 租 住 的 處 所 搭 建 任 何 僭

建 物 。  
  

3. 作 為 業 主 ， 我 接 獲 「 警 告 通 知 」 後 應 該 怎 麼 做 ? 
 為 了 保 障 你 的 利 益，我 們 強 烈 建 議 你 安 排 註 冊 承 建 商 進 行 僭 建 物

清 拆 工 程，並 在「 警 告 通 知 」內 所 指 明 的 日 期 前 通 知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。  
  

4. 如 果 我 未 有 進 行「 警 告 通 知 」內 所 述 的 僭 建 物 清 拆 工 程 和 在 指 定

的 期 限 內 通 知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， 後 果 會 怎 樣 ? 
 如 果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「 警 告 通 知 」所 指 明 的 日 期 後，仍 未 收 到 有

關 你 完 成 僭 建 物 清 拆 工 程 的 通 知，則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安 排 將 該 通

知 註 冊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有 關 處 所 的 業 權 記 錄 上 。  
  

5. 我 如 何 得 知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已 向 我 的 單 位 或 整 幢 樓 宇 發 出「 警 告 通

知 」 ？  
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將 該「 警 告 通 知 」張 貼 在 與 僭 建 物 相 關 單 位 或 樓

宇 的 顯 眼 位 置 ， 並 會 以 掛 號 郵 件 的 方 式 將 該 通 知 送 交 有 關 的 業

主。若「 警 告 通 知 」所 指 明 的 僭 建 物 到 期 仍 未 拆 除，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便 會 將 該 通 知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進 行 註 冊。任 何 人 可 在 土 地 註 冊 處

查 核 已 註 冊 的 有 關 資 料。但 請 謹 記，在 土 地 註 冊 處 記 錄 的「 警 告

通 知 」， 不 代 表 單 位 內 所 有 可 找 到 的 僭 建 物 。  
  
6.  倘 若 在 「 警 告 通 知 」 已 註 冊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有 關 處 所 的 業 權 記 錄

後，該 僭 建 物 仍 未 拆 除，會 有 甚 麼 後 果 ？ 當 局 會 否 採 取 檢 控 行 動 ?
 雖 然 當 局 不 會 對 處 所 的 業 主 採 取 檢 控 行 動，但 未 有 遵 行「 警 告 通

知 」的 記 錄 會 備 存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的 記 錄 內，直 至 撤 銷 註 冊 為 止 。

「 警 告 通 知 」記 錄 了 物 業 有 僭 建 情 況，造 成 一 項 產 權 負 擔，令 物



業 價 值 降 低 ， 引 導 有 關 業 主 自 動 清 拆 僭 建 物 。  
  

7. 假 如 我 接 獲 「 警 告 通 知 」， 但 因 財 政 緊 拙 而 無 法 進 行 僭 建 物 的 拆

卸 工 程 ， 我 可 否 向 屋 宇 署 申 請 貸 款 ？  
 假 如 你 有 意 進 行 清 拆 工 程 及 其 後 之 修 復 工 程，以 遵 從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所 發 出 的 「 警 告 通 知 」， 便 可 向 屋 宇 署 申 請 「 樓 宇 安 全 貸 款 計

劃 」 的 貸 款 。 你 可 聯 絡 本 署 人 員 （ 電 話 ： 2626 1579,  由 「 1823

政 府 熱 線 」 代 為 接 聽 ） 查 詢 有 關 計 劃 的 詳 情 。  
  

8. 就 「 警 告 通 知 」 完 成 拆 卸 僭 建 物 後 ， 該 如 何 通 知 屋 宇 署 ？  
 「 警 告 通 知 」的 隨 郵 信 件 內，附 有 用 作 通 知 已 經 遵 辦 的 表 格，填

後 以 郵 寄 或 傳 真 方 式 交 回 屋 宇 署 便 可。如 表 格 遺 失，可 另 以 書 面

通 知 。  
  

9. 屋 宇 署 將 需 時 多 久 才 會 註 銷 土 地 註 冊 處 的 記 錄 中 的 「 警 告 通

知 」 ？  
 在 接 獲 有 關「 警 告 通 知 」已 經 遵 辦 的 書 面 通 知 後，屋 宇 署 需 時 查

證 是 否 屬 實，如 該「 警 告 通 知 」已 經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註 冊，屋 宇 署

承 諾 會 在 收 到 書 面 通 知 起 計 3 星 期 內，在 遵 辦 屬 實 的 情 况 下，向

有 關 業 主 發 出 「 完 成 規 定 事 項 證 明 書 」。 該 份 證 明 書 亦 會 送 交 予

土 地 註 冊 處 ， 作 為 撤 銷 「 警 告 通 知 」 的 註 冊 所 需 文 件 。  
 


